
2020 年度小陇山林区法院绩效自评报告 

 

 一、基本情况 

   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能。 

    小陇山林区法院是国家设立在林区的审判机关，依法审理刑

事、民事、行政、执行等各类案件。 

（二）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。 

1、单位概况：小陇山林区法院管辖小陇山林业实验局、小

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辖区

内的各类案件。 

    2.内设机构：我院内设机构有立案庭、政工科、办公室、刑

事庭、民事庭、执行庭、法警大队、纪检组（监察室）、审监庭

9 个部门，审判团队 2 个。核定中央政法编制 23 人，现有在职

干警 30 人，其中正式在编干警 22 人（员额法官 7人，司法辅助

人员 7人，司法行政人员 3人，司法警察 5人），聘用制书记员

8 人。 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

根据甘肃省财政厅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

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甘财绩【2020】6号）文件精神，

我院成立了以党组书记、院长朱正勇为组长，分管副院长及办公

室、纪检组为成员的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。按照文件精神我院

纳入绩效自评项目 3 个，涉及资金 367.11 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



政拨款资金 228 万元；上年结转资金 139.11 万元。通过绩效自

评工作的组织、开展、结束等工作流程，我院将及时对绩效自评

结果进行审核、分析、抽查复核及公开。 
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 

   （一）部门决算情况。  

2020 年度我院年初收入预算数 652.01 万元，调整预算数

2671.28 万元，差异率为 309.7%，产生差异原因一是按照国家政

策调整人员工资，人员经费增加；二是推行司法改革，公用经费

增加；三是下达两庭项目建设中央投资经费 1760 万元。支出数

1096.95 万元，与上年对比收入增加 286.76%，支出增加 18.34%，

增加原因为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增加。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19.16

万元，占本年支出 38.21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 448.03 万元，占本

年支出 40.84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46.91 万元，占本年

支出 4.28%;资本性支出 130.54 万元，占本年支出的 11.9%；资

本性支出（基本建设）52.3 万元，占本年支出的 4.77%。 

   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：2020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 47.01 万元，

实际支出 12.38 万元。其中公务用车支出 9.51 万元，公务接待

支出 2.87 万元。 

   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    2020 年我院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1、在上级部门的

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，司法行政机关办案业务经费保障状况有

较大改善。2、体制更加合理，机制更加有效，管理更加科学，



保障更加有力的司法行政运行体制。3、能够让当事人在每一件

案件中达到 95%以上的满意度。4、本院本年度各类案件结案率

达到 90%以上。 

   （三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    （1）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%。（2）项目资金执行率 94.43%。

（3）财务管理指标较规范。（4）采购管理指标较规范。（5）

资产管理指标较规范。（6）人员管理指标较规范。（7）产出指

标-与办案相关的必要支出费用是否得到保障，在执行过程中保

障了各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的各项支出费用及时到位。（8）产

出指标-结案率提高程度，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，无积案堆案，

结案率达到 90%以上。（9）部门效果指标-辖区居民司法诉求，

实现了司法公正、廉洁司法、司法为民的宗旨。（10）社会效益

-公众满意度，项目实行过程中，对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提供了

便利，同时保障了干警的人身和公共财产安全，维护了法院审判

工作的有序开展，因此得到了服务对象和群众的好评。（11）社

会效益-普法宣传力度，策划实施了各类法律宣传活动，方便了

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，达到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（12）

长效管理-办案程序规范性，严格按照各项法律规定程序开展了

审判和执行工作，同时保证了法院案件审判工作有序开展。（13）

长效管理-社会发展影响指标，保护了林区的森林资源，促进了

林区社会健康和谐有序稳定发展。 

   （四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



2020 年度我院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我院能够严格按照有关

规定，厉行节约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为辖区法院履职尽责提供

强有力的保障。合理、合法、合规使用法院办案业务经费，保障

办案必须支出的相关费用。积极宣传，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

案件审判工作中来，提高了社会对我院的认知度，提升了群众对

我院干警的满意度。 

下一步改进措施：一是加强绩效目标管理；二是加强预(决)

算执行；三是加强财务管理。 

四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

   2020 年，我院部门预算支出项目 3个，当年财政拨款资金 228

万元，上年结转资金 139.11 万元，全年支出 348.54 万元，执行

率 94.94%。通过自评，有 3个项目自评结果为“优”，0 个项目

自评结果为“良”，0 个项目自评结果为“中”，0 个项目自评

结果为“差”。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： 

    （一）项目 1-办案业务费 

    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

    全年预算数 91.05 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90 万元；上

年结转资金 1.05 万元。全年执行数 91.05 万元，执行率 100%. 

    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    （1）在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，司法行政机关

办案业务经费保障状况有较大改善。（2）体制更加合理，机制

更加有效，管理更加科学，保障更加有力的司法行政运行体制。



（3）使当事人在每一件案件中达到了 95%的满意度。（4）本院

本年度各类案件结案率达到 90%以上。 

    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    （1）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%。（2）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%。

（3）产出指标-结案率提高程度，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，无积案

堆案，结案率达到 90%以上。（4）产出指标-辖区居民司法诉求

时效，实现了司法公正、廉洁司法、司法为民的宗旨。（5）社

会效益-公众满意度，项目实行过程中，对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

提供了便利，同时保障了干警的人身和公共财产安全，维护了法

院审判工作的有序开展，因此得到了服务对象和群众的好评。（6）

社会效益-策划实施了各类法律宣传活动，方便了辖区居民的司

法诉求，达到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（7）长效管理-

办案程序规范性，严格按照各项法律规定程序开展了审判和执行

工作，同时保证了法院案件审判工作有序开展。（8）长效管理-

社会发展影响指标，保护了林区的森林资源，促进了林区社会健

康和谐有序稳定发展。 

    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

    我院办案业务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 

    （二）项目 2-物业费 

    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

    全年预算数 8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8万元。全年执行

数 8元，执行率 100%。 



    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    （1）规范物业管理活动，改善工作环境；（2）强化安全保

障能力 

    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    （1）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%。（2）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%。

（3）财务管理-资金使用规范性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

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。（4）产出目标-各类室

内外设备维护维修保障度，配合协助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安全监控

和巡视安保工作，操作规程及保养维护规范。（5）产出目标-

日常保洁、清洗完成率，本项目的实施保证了办公楼公共区域门

厅、楼道、扶手、过道、公共部位的玻璃及灯罩、开关盒、会议

室、卫生间及公共区域内公共设施清洁卫生，垃圾清运工作及时。

（6）社会效益-办公环境整洁度，区域内的房屋公共建筑及其设

备、公用设施、绿化、卫生、交通、治安和环境等日常维护、修

缮、整治得到了改善。 

    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

    我院物业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 

    （三）项目 3-全省法院业务费 

    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

    全年预算数 268.05 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30 万元；

上年结转资金 138.05 万元。全年执行数 249.49 万元，执行率

93.08%. 



    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

（1）在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，司法行政机关

办案业务经费保障状况有较大改善。（2）体制更加合理，机制

更加有效，管理更加科学，保障更加有力的司法行政运行体制。

（3）当事人在每一件案件中达到了 95%的满意度。（4）本院本

年度各类案件结案率达到 90%以上。 

    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

（1）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%。（2）项目资金执行率 93.08%。

（3）产出指标-与办案相关的必要支出费用是否得到保障，在执

行过程中保障了各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的各项支出费用及时到

位。（4）产出指标-结案率提高程度，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，无

积案堆案，结案率达到 90%以上。（5）产出指标-辖区居民司法

诉求，实现了司法公正、廉洁司法、司法为民的宗旨。（6）社

会效益-公众满意度，项目实行过程中，对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

提供了便利，同时保障了干警的人身和公共财产安全，维护了法

院审判工作的有序开展，因此得到了服务对象和群众的好评。（7）

社会效益-策划实施了各类法律宣传活动，方便了辖区居民的司

法诉求，达到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（8）长效管理-

办案程序规范性，严格按照各项法律规定程序开展了审判和执行

工作，同时保证了法院案件审判工作有序开展。（9）长效管理-

社会发展影响指标，该项目的实施保护了林区的森林资源，促进

了林区社会健康和谐有序稳定发展。 



    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

我院全省法院业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 

五、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 

    2020 年，我院没有省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。 

    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

   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

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甘财绩【2020】6号）文件精神，

进一步加强对绩效目标结果的运用，督促做好绩效自评发现的问

题，并进行认真整改，确保本单位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。 

  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 

 

 

 

 

小陇山林区法院 

2021 年 2 月 9日 




